
附件: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

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

议案的审议意见

一、１２件议案提出的４个立法项目已审议通过或已提请审

议,其主要内容在相关法律草案中已有考虑,建议有关单位继续

做好后续工作

１周云杰等３４名代表、李寅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１２６号、第

２２８号议案)建议制定能源法,夯实能源安全价值目标和法律制

度,更好地保护我国的能源资源,推动可持续发展,确保国家能

源安全.国家能源局认为,议案所提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,

相关建议已在法律修改过程中有所考虑.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,

能源法 (草案)已经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

通过,将于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,建议有关部门做好法律实

施相关工作,建立健全配套制度.

２方燕等３０名代表、上海代表团、冯帆等３０名代表、齐

秀敏等３０名代表、王威东等３０名代表、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、

王建沂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１号、第４４号、第７２号、第１２５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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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１２９号、第２３０号、第２７１号议案)建议制定民营经济促进

法,明确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,保障民营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

场竞争,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,规范和引导民营企业

合规经营,推动民营企业对外合作交流,明确政府促进民营经济

发展职责,建立健全民营经济公共服务体系,完善民营经济主体

法律救济途径等.司法部提出,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是党的二十

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要工作任务,司法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商请
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同牵头组建了立法起草工作专班,梳理

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,广泛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方面

意见,深入开展研究论证,目前已形成草案.全国人大财经委认

为,民营经济促进法已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,

建议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,

认真研究采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,高质量完成立法任

务,为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、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

坚实法治保障.

３高纪凡等３０名代表、王连增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９９号、第

２２０号议案)建议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,对商业贿赂受贿行为、

数字经济反不正当竞争规则等进行规定,同时明确反不正当竞争

法域外适用效力,进一步提高可操作性.司法部提出,反不正当

竞争法 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２０２４

年度立法工作计划,该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

础上,研究拟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(修订草案),议案所提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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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重要参考价值,相关建议已在修订草案中有所考虑.全国人

大财经委认为,反不正当竞争法 (修订草案)已提请本次全国人

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,建议有关部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

议意见,进一步完善修订草案,高质量完成修法任务.

４程萍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１３０号议案)提出,随着我国航运

业的持续发力,特别是国内外海事海商法律环境逐步发生变化,

现行海商法同我国航运产业发展形势以及海事司法实践需求的不

适应性凸显,建议修改海商法.司法部提出,海商法 (修改)已

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,

议案所提建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,该部会同交通运输部、最高人

民法院等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海商法修订工作,对议案所提两条具

体修改建议作了认真研究并合理采纳.全国人大财经委认为,海

商法 (修订草案)已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

初次审议,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

见,进一步完善修订草案,高质量完成修法任务.

二、２９件议案提出的１５个立法项目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

常委会立法规划或者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,建议起草单位加

快工作进程,按时完成立法任务

要求修改法律的议案２０件

５陈保华等３０名代表、贾宇等３０名代表、黄平等３１名代

表、朱山等３１名代表、王麒等３１名代表、樊芸等３８名代表、

朱征夫等３６名代表、马玉红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３号、第７６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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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１００号、第１３９号、第１７７号、第２２４号、第２７０号、第２７３

号议案)建议修改企业破产法、制定个人破产法,扩大破产制度

适用的主体范围,建立个人破产制度,增加府院协调机制、执行

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制度、预重整制度、简易破产程序或者小微企

业专门破产程序、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制度,完善管理人、重

整、跨境破产、上市公司破产、破产债权清偿顺位等制度.全国

人大财经委会同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组织成立了企业破产法 (修

改)起草组,深入开展调研,对法律实施情况开展法律评估、课

题研究、大数据分析,组织实施执法检查,广泛征求各方面意

见,对草案稿反复修改完善,形成了企业破产法 (修订草案).

议案建议修改完善的相关破产法律制度,均是企业破产法修改起

草过程中关注的重点问题,有关修改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

值,大部分在修订草案中已有所体现.企业破产法 (修改)已列

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,

全国人大财经委将在下一步的起草工作中认真研究吸收议案提出

的建议,进一步完善修订草案稿,加快推进立法进程,争取尽早

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,并就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加强研究

论证.

６黄茂兴等３２名代表、程萍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４６号、第

２２３号议案)建议修改产品质量法,增加提升质量治理能力和强

化产品质量基础支撑的规定,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,明确安全

事故报告义务,强化产品质量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,推动产品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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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社会共治,并做好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协调.市场监管总局提

出,产品质量法修改工作自２０１９年启动以来,聚焦完善产品质

量领域配套规章制度、落实经营者主体责任、优化质量监管效

能、强化质量社会共治等开展重点研究,并将修订草案相关内容

广泛征求意见,正在抓紧修改完善,争取尽快将产品质量法 (修

订草案送审稿)报送国务院.全国人大财经委认为,产品质量法

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建议有关部门

认真研究议案所提意见建议,加快工作进度,争取早日提请全国

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７云南代表团 (第４９号议案)提出,当前旅游业存在旅游

者权责规范不完善、旅游市场活力不足、新兴旅游业态的发展缺

乏法律规范和保障、旅游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不够、

“大旅游、大管理”格局尚未形成等问题和不足,建议修改旅游

法.全国人大财经委认为,旅游法 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

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代表团所提议案对于旅游法修改工作具有重

要参考价值.２０２４年５月,全国人大财经委召开旅游法 (修改)

起草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,部署启动旅游法修改工作,成立

了旅游法 (修改)起草组,并赴山西、山东、甘肃、内蒙古、吉

林、重庆等地开展了旅游法修法调研.下一步,全国人大财经委

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

重要指示,认真总结旅游业改革发展经验,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

立法、依法立法,深入研究吸收议案所提建议,按照起草工作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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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安排,加快立法工作进程,争取尽快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

议.

８宁夏代表团 (第７７号议案)提出,税收征管实践中出现

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,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在法律层面没有明确,

税收征收管理法部分规定与实际管理情况不相符,与其他法律规

定存在冲突,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税收征管的任务与要求,建议修

改税收征收管理法.税务总局提出,近年来该局持续推动税收征

收管理法修订,从优化税收执法、加强税收监管、拓展信息共

享、强化协同共治等方面对法律进行修改,议案提出的现行税收

征收管理法未体现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成效、与相关法律法规衔接

不畅等问题在修改中均已有考虑.同时,该局认为税务部门征收

的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不能简单地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,社会

保险费征收依据的是社会保险法,该法目前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

大常委会立法规划;非税收入征收的依据是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

法,由于位阶低,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务部门的执法刚性.下一

步该局将加快推进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,积极配合社会保险法修

改,并推动非税收入法制化建设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

见,税收征收管理法 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

规划,建议有关部门加快修法工作进度,争取早日提请全国人大

常委会审议.

９高纪凡等３０名代表、冯鸿昌等３１名代表、丁士启等３７

名代表 (第９５号、第１２７号、第２１８号议案)建议修改招标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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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法,完善评标方法相关规定,限定 “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”

的适用范围,增加招标人对异常低价投标的审查义务;规范招投

标行为,提高透明度、完善评标制度、建设信用体系,强化违法

行为惩处力度;深化招投标领域改革,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;更

好发挥招投标政策功能,体现对创新的鼓励.司法部提出,招标

投标法 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２０２４

年度立法工作计划,目前已形成招标投标法 (修正草案),将在

立法审查中对议案所提建议作进一步深入研究、合理采纳.全国

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加快立法工作进程,争

取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１０潘越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１３８号议案)提出,预算法历经

两次修改,制度设计日臻完善,但预算审查监督制度仍存在人大

代表审议意见在预算中未能充分体现、预算监督和地方债务方面

法律责任缺失等问题,影响了预算审查监督实效,建议修改预算

法.财政部认为,为应对新形势、适应新要求、解决新问题,有

必要进一步修改完善预算法,赞同议案提出修改预算法的建议.

预算法 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该部将

结合近年来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有关情况,并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

全会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有关要求,积极稳妥推进修法工

作.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有关部门加快立法工作进程,争取尽早

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１１陈洁英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１７５号议案)提出,现行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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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已经施行２６年,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价格改革持续深化,

价格法的调整范围显现出较大局限,不能满足价格监管实践需

要,建议修改价格法.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市场监管总局提出,党

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,我国大力推进价格市场化改革,形成的

价格管理实践经验需要上升为法律,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

现,不正当价格行为表现形式发生变化,对价格监管提出新要

求,需要从法律层面有效规范价格行为,完善价格监督检查程

序,遏制价格违法行为.目前,价格法 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

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成立

联合修法小组,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修改工作,议案所提建议对

于修改法律和完善有关配套规章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.全国人

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相关部门加快修法工作进程,充分

听取各方面意见,加大工作协调力度,按时高质量完成好价格法

修改工作.

１２覃建宁等３３名代表 (第１７６号议案)建议修改保险法,

增加保险事故存在争议而权利义务关系未确定前,保险人暂时不

进行保险责任理赔的规定;保险人理赔后,发现针对保险事故的

性质、原因、责任等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争议,理赔错误的可以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返还赔偿或者保险金.金融监管总局提

出,该局正在抓紧推进保险法修改工作,赞同议案对于投保人、

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没有及时履行通知义务,保险人应享有相应

的救济权利的建议;关于增加保险事故存在争议时保险人暂缓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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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赔付责任、保险人在理赔错误情况下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相关条

款的建议,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.全国人大财经委认为,保险法

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建议有关部门

结合议案所提建议,进一步加强研究,积极推进修法工作进程,

争取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１３马骏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２７２号议案)建议修改中国人民

银行法,明确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,增加机构改革后新职能,

完善监督检查权限范围,优化违法处罚措施.中国人民银行提

出,中国人民银行法１９９５年制定、２００３年修订,实施逾２０年,

已不能满足当前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

需要.该行正在加快推动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改工作,议案所提建

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.拟通过修法,落实中国人民银行新职责要

求,完善履职措施,保障中国人民银行更好地实施宏观调控;完

善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、支付、征信、反洗钱等职责范围内的检

查监督和监管措施规定,提升监管执法效能;坚持 “过罚相当”

原则,完善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,提高处罚标准,加大处

罚力度,提升金融违法成本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中

国人民银行法 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

建议有关部门加快工作进度,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１４方兰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２７５号议案)建议修改节约能源

法,将低碳发展理念融入立法宗旨,扩大重点用能单位范围,完

善能源统计制度,建立节能工作与节碳工作协调机制等.全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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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财经委提出,节约能源法 (修改)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

会立法规划,该委于２０２４年６月组织召开了节约能源法 (修改)

起草组成立暨第一次全体会议,正式启动法律修改工作并审议通

过了修法工作的安排.目前,已会同有关部门启动节约能源法修

改评估工作,对节约能源法修改重点内容和法律制度体系完善等

开展研究.下一步,全国人大财经委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梳

理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,总结节

能工作实践发展经验,进一步研究吸收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,加

快推进节约能源法的修改.

要求制定法律的议案９件

１５ 上海代表团、侯宇刚等３０名代表、方兰等３０名代表

(第４５号、第１３１号、第２７４号议案)建议制定数字经济促进

法,建立和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、收益分配、流通交易等一系

列制度,建立健全企业数据、个人数据和公共数据的数据资源持

有权、加工使用权、产品经营权等权利分置以及数据产权运行机

制,保护个人信息权、企业商业秘密权和知识产权,促进数据的

全过程全周期保护,提高数据市场交易效率,推动数字经济与实

体经济融合发展.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,数字经济促进法已列入

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２０２４年５月,全国人大财经

委会同中央网信办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数据局等１８个单位

成立数字经济促进法起草组,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,正式启动数

字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.目前,起草组已赴北京、贵州等地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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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调研,召开多场专题座谈会,听取相关部门、业内人士和专

家学者对数字经济促进法的意见建议.下一步,将根据起草工作

安排,开展立法专项调研,并委托有关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开展

专题研究.全国人大财经委将与起草组成员单位加强沟通协调,

积极开展起草工作,加快推进立法进程,争取尽早提请全国人大

常委会审议.

１６张天任等３１名代表、齐秀敏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４７号、

第２２９号议案)建议制定行业协会商会法,明确设立的条件和组

织机构,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法律地位、与政府关系、社会性质、

组织结构、权利义务、职责定位、人员配置、资金筹措、监督管

理等内容作出规定.民政部提出,该部正在开展立法相关工作,

会同相关部门成立工作专班,２０２４年初组织召开了行业协会商

会立法工作启动会,并委托６所高校、８个地方和２家全国性行

业协会商会开展课题研究,梳理立法重点问题,赴地方开展专项

调研,目前已形成行业协会商会法草案初稿.议案所提建议,在

立法过程中均进行了论证,相关内容在草案中也有体现.行业协

会商会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全国人大财经

委建议有关部门结合代表所提建议,进一步加强立法研究,争取

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１７黄海等３３名代表、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１３６号、

第２２６号议案)提出,当前我国社会信用立法缺失,特别是目

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实施失信惩戒制度过程中,对失信行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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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存在简单化的做法,重惩罚,轻程序,导致公民、企业的

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等情况,建议制定社会信用建设法.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中国人民银行提出,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

署,两部门正会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加

快推进有关立法工作,在深入开展立法前期调研的基础上,认

真研究起草形成社会信用建设法 (草案稿),目前已三轮征求

各地方和有关部门意见,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.

议案关于立法目的、信用奖惩制度、信用修复制度、信用信息

系统建设等建议在草案稿中已予体现.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

门,充分吸收采纳各方意见建议,加快立法进程,推动社会信

用体系高质量发展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社会信用

建设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建议有关部门

积极推进立法工作进程,结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有关

情况,加强对社会信用领域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研究总结,争取

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１８李世亮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１４１号议案)建议制定机关事

务管理法,健全集中统一管理体制,对机关事务领域管理的主

要资产、工作机制、监督体系等进行规范,按照资产类型对办

公用房、机关用地等资产的规划、配置、使用、处置进行规范

管理.国管局提出,机关事务管理法立法工作启动以来,该局

牵头组织开展了草案起草、征求意见、调查研究等一系列工

作,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法律草案,多次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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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征求意见,绝大多数意见已经吸收采

纳.围绕议案所提建议,今年５月再次进行多层面的座谈沟

通,并听取立法工作汇报,进一步明确立法方向,厘清立法逻

辑,修改完善草案,积极创造更加成熟的立法条件,议案所提

建议在目前的草案中均有所体现.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,机关

事务管理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２０２４年

度立法工作计划,建议有关部门加快工作进度,争取尽早提请

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.

１９刘继忠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２８９号议案)建议制定航天法,

完善航天活动监管机制,确保各类航天主体有序进入、退出和公

平竞争;建立以国家投资为引导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

资格局;构建与航天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标准体系,加强重点领

域标准的有效供给.国家国防科工局认为,议案客观反映了我国

航天立法现状和维护外空安全的急迫需求,对推进法治航天建

设,更好地维护外空安全和发展利益,保障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

具有重要参考价值.该局会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、工业和信息

化部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组建相应工作机构,广泛开展行业调

研,深入开展专题论证,积极推进航天法论证起草,形成草案初

稿后在一定范围征求了专家意见,目前正在作进一步完善.全国

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航天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

立法规划,建议有关部门加快工作进度,争取尽早提请全国人大

常委会审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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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２２件议案提出的１７个立法项目确有立法必要,建议有

关部门加强调研论证,条件成熟时,争取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今

后立法规划或年度立法工作计划

要求修改法律的议案８件

２０方燕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４８号议案)提出,现行合伙企业

法第三条规定,国有企业不得担任普通合伙人,但实践中存在由

国有企业担任政府引导基金普通合伙人的现实需求,建议修改合

伙企业法.全国人大财经委认为,议案提出的法律实施中出现的

新情况新问题,以及完善合伙企业法的意见建议具有重要参考价

值,应当深入研究论证,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法的实施情

况,结合议案所提意见和建议,及时总结经验,适时提出将合伙

企业法 (修改)列入立法规划或者年度立法计划的建议.

２１吕春祥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７５号议案)提出,现行建筑法

在适用范围、管理部门权限等方面规定较为模糊,建议修改建筑

法,拓展调整范围、完善施工许可制度、增加工程担保方面的内

容.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,该部正在推动建筑法修订有关工作,

拟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完善建筑法适用范围有关规定,并加强对施

工许可有关问题的调查研究,进一步完善施工许可制度,强化工

程项目资金落实要求.该部认为,推行工程担保制度,对规范工

程发承包交易行为,保障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各方的合法权益,遏

制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,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等具有重要作

用,也是构建企业资质、诚信体系、工程担保相结合的市场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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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的重要一环,下一步拟在法律修订草案中增加有关工程担保

的相关内容,明确国家鼓励和推行工程担保制度.全国人大财经

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结合议案所提意见建议,加强研

究论证,适时提出修法建议.

２２廖玉英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１２４号议案)建议修改票据法,

明确票据无因性原则,取消承兑汇票种类,增加电子票据相关内

容,放开对利用票据融资行为主体的限制.中国人民银行提出,

票据真实交易关系与无因性原则都是票据法规定的要求,二者并

不冲突,票据真实交易关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,在防范信用无序

扩张、套取银行资金方面发挥了必要作用;商业汇票是目前中小

企业普遍使用的一种远期支付工具,取消承兑环节,商业汇票将

缺少付款人到期日无条件付款的法律效力,在当前社会信用条件

下,不利于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;电子票据已取代纸质票据成为

市场主流,票据业务运行规则发生一定变化,票据法部分规定已

不能满足现实需求,修改完善票据法是保障我国票据市场平稳健

康发展的客观需要,该行正在推动法律修改有关工作.全国人大

财经委建议有关部门加快完善票据管理制度,加强修法的研究论

证,适时提出修法建议.

２３于安玲等３５名代表、茆荣华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１３２号、

第１４０号议案)提出,随着互联网经济模式不断创新,平台经

济、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发展,电商行业监管面临新挑战,网络平

台及其辅助经营者如物流快递、电子支付、云服务、公众号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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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等有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有待明晰和强化,建议修改电子商务

法.市场监管总局认为,议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

性和可操作性,为进一步研究修改相关法律规定提供了重要参

考.２０２３年,该局组织开展电子商务法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

法实施情况评估,开展优化平台协议规则专项行动,聚焦网络监

测、社会舆情、投诉举报中发现的问题,引导平台企业修改优化

协议规则,有效解决规则不公平、不合理、不清晰等问题.下一

步将积极推动电子商务法修订工作,不断完善电子商务法适用范

围、电子商务经营者尤其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定义,进一步明

确电子商务各方主体权利义务.同时,积极完善网络交易监管配

套制度规则,研究制定网络交易执法协查、平台信用管理、平台

合规数据报送等制度规范.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,下一步该委将

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深入研究论证,待条件成熟时提出修法

建议.

２４于安玲等３４名代表 (第１３３号议案)提出,特种设备

安全法施行十年来取得积极成效,但也面临非法设备强制拆除制

度有待建立、检验不合格行为处罚条款需要细化、检验行为性质

和作用需要进一步明确等新情况、新问题,建议修改特种设备安

全法.市场监管总局认为,代表议案中所提建议针对性和可行性

都比较强,对于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法律制度具有重要参考意

义.该局目前已经开展法律执行情况专题研究,着手启动法律修

订研究工作,推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修订工作列入国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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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市场监管总局的

意见,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,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,深入研究

论证,待条件成熟时提出修法建议.

２５邓大玉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１７４号议案)建议修改邮政法,

进一步明确快递定义,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,完善邮政业民生

服务、现代市场、国际寄递、风险防控、绿色发展等体系.国家

邮政局认为,议案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,提出的修订

思路反映了新时代邮政业的发展需要,关于修订快递定义、融入

绿色发展理念、进一步保障从业人员权益等具体建议,与当前邮

政法修改思路基本一致.邮政法修订工作于２０２２年启动,目前

已形成邮政法 (修订草案送审稿),正在进一步论证完善.全国

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议案提出

的具体意见和建议,加强对邮政行业新情况新问题及相关法律制

度的研究,条件成熟时提出修法建议.

２６潘保春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２９０号议案)建议修改城市房

地产管理法,在现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预售条件中增加 “第三

人对预售商品房项目 (包括土地、在建工程、商品房)不享有任

何权利”的规定,在第二款合同备案制度中增加预告登记规定.

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,议案提出的建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,同意

议案所提的第一条建议,该建议有利于提高预售门槛、防范房企

融资风险、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

展.关于议案所提第二条建议,该部认为与增加预告登记规定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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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,加强房屋交易合同网签管理更有利于防范各类交易风险,从

实践看,网签时间先于预告登记,覆盖面更广、社会接受度更

高,在规范交易、防范风险、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、维护秩序等

方面起到显著作用,目前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全面实行新房、存量

房网签,２８００多个区县开展了新房网签,基本实现全覆盖.全

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认真梳理总结城市房

地产管理的经验与不足,结合议案所提意见对预售制度改革等问

题加强研究论证,条件成熟时提出修法建议.

要求制定法律的议案１４件

２７方燕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５０号议案)提出,我国家政服务

业供需矛盾突出,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,缺少调整家政服务关系

的专门法律,相关规范性文件已无法适应行业的发展,为促进家

政服务业健康发展、保障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权益,建议制定

家政服务业管理法.商务部提出,家政服务直接关系民生,对促

就业、保民生、扩消费具有重要意义,推动家政服务立法十分必

要.２０１２年该部出台了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,对家庭服务

机构经营规则、合同管理、从业人员基本条件、服务行为等进行

了规范,初步建立了家政服务业管理体系,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

验.部分地方制定实施地方家政服务业条例,积累了立法经验.

目前,商务部正会同相关部门继续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,并

深入调查研究,认真总结各地立法经验,科学论证国家层面立法

可行性,在此基础上适时推动出台家政服务业法律法规.全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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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研究论证,条

件成熟时提出立法建议.

２８顾天翊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７３号议案)提出,物流是经济

运行的重要关键环节,当前我国物流业存在大而不强、结构失

衡、衔接不畅等问题,建议制定现代物流促进法,推动物流降本

增效提质减碳,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,增强供应链安全稳定

性.国家发展改革委商交通运输部、商务部、国家邮政局提出,

近年来现代物流创新发展较为迅速,物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

现,物流领域主体更加多元,权利义务关系更加复杂,有必要制

定现代物流促进法,提高物流领域依法治理能力.国家发展改革

委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开展了基础性研究工作,议案提出的立法指

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具有

重要参考价值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相关部门认

真研究吸收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,进一步加强研究论证,加快推

动促进现代物流发展立法,条件成熟时提出立法建议,完善促进

现代物流发展的法律制度.

２９向巧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７４号议案)建议制定航空工业促

进法,规定立法目的、主要原则、部门职责、技术开发与转化、

生产应用、产业支持与保障、法律责任等,构建覆盖航空工业从

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,从产品研制生产到使用保障等全过程各项

活动的法律制度.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国防科工局提出,目前

我国航空工业正处于从研制导入期过渡到快速成长期的关键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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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,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其进行规范管理.下一步将在议案

办理基础上,深化航空工业领域立法研究论证,处理好与现有法

律法规的关系,持续推动航空工业促进法制定.全国人大财经委

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,加

强立法研究和法律协调,条件成熟时提出立法建议,推动现代航

空工业体系高质量发展.

３０艾尼瓦尔吐尔逊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７９号议案)提出,

目前国家层面关于自贸区的综合性立法缺失,自贸区改革与发展

存在改革整体推进力度尚需加强、配套规范尚待健全、监管措施

没有完全到位等问题,建议制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法.商务部提

出,推进自贸试验区立法,对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,稳步扩

大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具有重要意义.该部会

同相关部门积极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和立法工作,做好法律法规

调整实施相关工作,指导和支持自贸试验区开展地方立法,在对

外贸易法修订过程中,积极研究推动就自贸试验区实行对外贸易

试验性政策措施增加授权性规定,在全国层面的立法中为自贸试

验区开展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法律依据.下一步将认真研究

制定统一的自贸试验区法律的可行性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

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积极总结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践和地方立

法经验,加强有关立法研究,适时提出立法建议.

３１ 齐秀敏等３０名代表、秦和等３３名代表、买世蕊等３０

名代表 (第１２３号、第１３４号、第２２１号议案)提出,国债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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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国债市场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,虽然以预算法为法律依

据,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文件,形成政府债务法律规则

体系,但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国债市场予以规范,会

严重制约国债市场的健康发展,建议制定国债法.全国人大预算

工委认为,为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,建立规范的国债融资机

制,切实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,保障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落实

落地,需要研究制定国债法,严格规范政府债务管理,全面提升

我国预算治理水平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

门进一步开展立法研究,总结实践经验,积极吸收议案所提意

见,保障和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,适时提出立法建议.

３２杨永修等３４名代表、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１３５号、

第２２７号议案)建议制定公益广告法,明确国家鼓励、支持开

展公益广告活动,在收视、收听、阅读率较高的电视、广播节

目、报刊栏目等媒体中必须插播公益广告,对公益广告内容和

质量、相关主体权利义务、资金来源、知识产权、招投标方法

和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.市场监管总局认为,议案所提建议具

有重要参考价值,通过完善公益广告相关制度规范、加强公益

广告发展顶层设计、加强公益广告发展人才保障、开展公益广

告相关活动等措施,积极促进公益广告发展.下一步将加强与

有关部门的沟通,认真研究吸纳议案所提意见建议,继续加快

修订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,并根据实施情况和公益广

告发展情况,适时开展公益广告立法研究,持续强化公益广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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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的制度保障.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有关部门认真梳理总结

公益广告发展经验与不足,结合议案所提意见加强研究论证,

条件成熟时提出立法建议.

３３咸顺女等３３名代表、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１３７号、

第２１７号议案)提出,规范业主委员会的选举,是促进群众在城

乡社区治理、基层公共事务中依法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

育、自我监督的重要举措,建议制定业主委员会选举法,明确候

选人产生、选举、罢免程序和问责、争议解决、司法救济等制

度.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,近年来,该部会同中央政法委、国家

发展改革委等９部门印发 «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

通知»,配合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 «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

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 (试行)»,对健全优化业主委员会治理结

构提出了明确要求,明确坚持和加强党对物业管理工作的领导.

该部还启动了物业管理条例修订工作,按照立法程序开展了征求

意见等相关工作.下一步将指导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切实做好

指导监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工作,配合中央组织部、中央

社会工作部推动建立健全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、业主委

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,结合社区物业党建、基层社

会治理有关要求,研究吸收议案提出的建议,加强对业主大会、

业主委员会成立等有关问题研究,完善相关制度设计,积极推进

物业管理条例修订等立法工作,并适时提出业主委员会选举法的

立法建议.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研究论证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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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总结实践经验,条件成熟时提出立法建议.

３４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２１９号议案)建议制定住房租

赁法,明确租赁双方的法律地位,保护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合法权

益,规范住宅租赁行为,推动住宅租赁市场健康发展,建立商品

房 “承租者保护,承租者市民待遇”的制度,实行长期合同制

度,规范住房租赁的操作.住房城乡建设部认为,议案提出加快

住房租赁市场立法的建议,系统梳理住房租赁发展面临的问题,

深入分析制定住房租赁法的必要性、可行性,对于完善住房租赁

法律制度、规范住房租赁市场行为、稳定住房租赁关系、保护住

房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借鉴意义.该部在广泛调查研

究、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,起草并向国务院报送了住房租赁条

例 (草案送审稿).目前该条例已列入国务院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

计划,下一步将认真研究代表提出的建议,加强对住房租赁有关

问题研究,完善相关制度设计,积极配合司法部做好后续立法工

作,推动住房租赁条例立法进程,条件成熟时将相关制度上升为

法律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开展

立法研究,总结实践经验,积极吸收议案所提意见,保障和促进

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,适时提出立法建议.

３５王巍等３３名代表 (第２６９号议案)建议制定国防工业

法,依法规范国防工业建设和管理,有效应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

期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和挑战,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,打

造支撑强军胜战的国防军工实力.国家国防科工局赞同议案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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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议,该局于２０１５年启动国防工业法研究起草工作,对立法

必要性、立法定位、适用范围、主要内容、条款设计等进行全面

研究论证.目前,国防工业法立法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,先后列

入中央依法治国委员会 «重点领域、新兴领域立法规划»、中央

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«军民融合发展政策制度体系建设总体方

案»和中央国防发展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等文件.全国人大财经

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加快推进研究论证工作,条件成

熟时提出立法建议.

３６佘才高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２８８号议案)建议制定低空经

济促进法,明确低空经济的立法目的、调整范围,建立低空经济

发展协调工作机制、低空经济发展规划制度,理顺低空空域管理

制度体系,拓展低空飞行应用场景,完善安全检查和事故处理规

范等.国家发展改革委赞同议案关于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法的建

议,可考虑从制定规章、条例等起步,条件成熟后再研究制定低

空经济促进法,下一步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快启动低空经济相关立

法工作,加强顶层设计,统筹发展和安全,重点围绕低空安全监

管、空域精细化管理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应用场景拓展、航空器制

造等重点领域,有针对性地开展制度设计,做好与现行相关法律

法规有机衔接,全面培育低空经济良好发展生态.全国人大财经

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,

加强立法研究和法律协调,适时提出立法建议,为低空经济高质

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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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６件议案提出的６个立法项目,建议通过进一步加大现

行法律法规执法力度,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,改进工作,解

决议案所提问题

要求修改法律的议案１件

３７樊芸等３７名代表 (第２２５号议案)建议修改证券法,

增设域外适用要求一章,增加审计底稿披露、数据安全治理、资

金出境管理等规定,防止企业非法规避,完善备案制度;增设监

管衔接条款;增加沟通、协调域外管辖工作一节.中国证监会认

为,议案关于完善证券法域外适用规则、增强跨境监管合作、推

动投资者保护工作跨境沟通协调的建议,有利于在新形势下加强

我国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建设、阻断境外证券违法行为对我国资本

市场产生负面影响,切实保护跨境市场参与主体合法权益、维护

我国金融安全.下一步将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开展对证券法实施情

况的评估,继续在投资者保护领域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组织事务,

鼓励企业和社会层面开展证券领域合作交流,不断提升我国资本

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质效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

有关部门结合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,加强有关研究,推动证券法

律制度更好服务于高质量发展.

要求制定法律的议案５件

３８张强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７１号议案)提出,商事调解具有

高效、便捷、低成本等优势,是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,

但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专门规范商事调解的法律法规或制度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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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,商事调解组织性质、运行机制、行业监管等事项均没有明确

规定,导致各地商事调解组织建设不规范、运行不顺畅、成效不

明显等问题,建议制定商事调解法.司法部提出,考虑到商事调

解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,先行制定商事调解行政法规更符

合当前商事调解发展实际.商事调解条例已纳入国务院２０２４年

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项目,正按照程序有序推进立法相关工作.

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司法部的意见.

３９司富春等３１名代表 (第７８号议案)建议制定芯片法,

对集成电路关键产业链、材料、装备、高端应用、基础科学研究

等内容作出规定,充分尊重市场化,支持对应用需求和未来需求

探索的基础研究,鼓励校企合作,构建保护集成电路产业的法治

体系.国家发展改革委认为,制定芯片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需要综

合考虑产业发展、市场竞争、国际影响等多方面因素,其必要

性、可行性有待进一步论证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国家发展改革

委的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,深入研究论证.

４０白松涛等７０名代表 (第１２８号议案)提出,加快建设

西部陆海新通道,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,建议制定西部

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发展促进法,对有关发展规划、基础设施、运

行管理、合作开放、保障监督等方面进行规范,为高水平共建西

部陆海新通道提供法律保障.国家发展改革委商交通运输部提

出,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顶层设计不断完善,已形成 «西部陆海

新通道总体规划»«“十四五”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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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方案»和年度工作要点的政策体系.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交通

运输部、商务部、海关总署等单位以及通道沿线省份建立省部际

联席会议机制,重庆市牵头建立省际协商合作机制,国铁集团发

挥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作用,相关工作协调机制不断健全,积极

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,有效保障了重点任务落实.现行法律法

规已经基本涵盖通道规划、建设、运行相关领域,建议统筹研究

论证立法必要性以及该法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.全国人大财经

委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意见,建议相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研究

论证,做好制度政策与法律法规的衔接协调.

４１魏建平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２２２号议案)建议制定不动产

征收法,规范不动产征收、征用活动,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被征

收、征用人的合法权益,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,对单位、

个人所有或使用的土地、房屋与其他不动产实施征收、征用并给

予足额补偿和合理安置.自然资源部认为,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及

其实施条例,已对集体土地征收、集体土地上附着物与房屋征收

和补偿安置在实体制度和程序等方面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,目

前尚不需要单独制定不动产征收法.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,国有

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就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程序、补偿

方式、法院强制执行等内容已作出明确规定,下一步将认真研究

代表提出的建议,加强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有关问题研

究,完善相关制度设计,在相关立法工作中参考借鉴.全国人大

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有关部门继续加强研究,完善相关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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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,大力推动法律法规贯彻实施,依法依规开展征收工作.

４２马宝川等３０名代表 (第２８７号议案)建议制定无人系

统装备管理法,制定统一规范的管理标准,完善以风险为基础的

无人系统装备分类运行办法,建立多位一体的无人系统装备综合

监管机制.中央空管办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出台无人驾驶航空器飞

行管理暂行条例及时填补了法规空白,下一步将认真总结条例实

施中的经验做法,推动相关制度更加成熟定型,深入推进配套规

章制度和标准规范建设.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,该部已制定印发

加快国产航空应急救援装备研制应用的政策性文件,健全有关行

业标准体系,建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,支持地方

开展创新应用等,下一步将持续完善民用无人机生产制造标准规

范体系,为加快低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.中国民航局认为,

由于无人系统装备涉及面广,各类无人系统装备的设计和应用差

异较大,无人技术在快速发展之中,部分行业的无人系统装备的

发展方向、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,现阶段制定统一的适

合各类无人系统装备发展的法律难度较大,建议先由各行业根据

本行业特点确定立法需求.全国人大财经委同意上述意见,建议

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吸收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,在工作中有针对

性地研究吸纳,不断完善制度设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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